新北市私立中信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民國112年1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bookmark: _GoBack]
1、 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學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規定、專科學校法、五專多元入學方案、新北教特字第1111509688號函辧理。
2、 目的：為落實品德教育，培養本校學生關愛學校、關懷鄉土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及熱忱，並以行動服務學校、鄰里、社區及社會，進而認識生命的意義及自身存在價值，達到五育均衡發展。
3、 實施方式：分為國中及高中
(1) 國中部學生由學校統一安排服務學習活動。
於每學期結束 (上學期1月31日、下學期7月31日) 前由導師或體衛組完成校務行政系統時數登錄，包含：
1. 三次段考最後一天下午2小時，共6小時
2. 學期中由體衛組安排至安坑慈濟回收站1小時
3. 暑假返校打掃2小時
     詳如下表所示：
	學期
	上學期(8/1-1/31)
	下學期(2/1-7/31)

	1. 三次段考下午
	6
	6

	2. 慈濟回收站
	1
	1
(國三下學期不實施)

	3. 暑假返校打掃
(得依據每年行事曆彈性安排)
	2
	2

	學校安排總時數
	9
	9


各班導師應於上學期12月31日前、下學期6月30日前檢視所屬班級學生執行狀況。若有因故未完成者須知會家長，知會方式得以聯絡簿、LINE群組、電話聯繫或其他方式為之，並由導師或體衛組安排工作以補足6小時之時數。
若因欲申請五專(於九年級上學期結束前應完成56至60小時，可能因學年度有所變動，詳情親洽教務處註冊組)或其他需要較多時數之升學管道，則由學生主動積極向學務處徵詢如衛生糾察、救護隊等服務學習機會。
(2) 高中部學生於高一、高二期間，每學期應滿足至少8小時服務學習，期間總計至少32小時，單學期超過8小時之時數不得流用至其他學期登錄。服務學習形式可於課後、假日、寒暑假或其他適當時間進行，茲列舉如下：
1. 海內外志工服務學習隊： 
(1) 不限日數，以實際參與時數認證。
(2) 學生、學生社團或班級，參加(或舉辦)經由學校、政府機構政府立案之公私立社會公益團體等非營利機構之海內外志工公益、慈善、環保服務計畫，其各項計畫非屬政治性、商業性或營利性。
2. 偏鄉志工服務學習隊： 
(1) 不限日數，以實際參與時數認證。
(2) 學生自發性服務課程或與友校社團合辦之偏鄉服務學習活動必須事先向訓育組提出企畫書，學生應於企劃書中敘明幹部姓名、工作分配等項目，待學校評估當地風俗習慣、服務對象、學生安全後，經校長簽核始得進行。
3. 在地分散式服務學習： 
(1) 高一、高二每學期至少完成8小時，每學期可認證8小時以上，唯超出8小時之時數不得分配至其它學期。
(2) 學生參與社教單位、社福單位、醫療單位或行政單位之志工服務。 
(3) 學生參與學校臨時需要之義工性服務或勞動服務，或參與學校主動公布之校外公益活動(如淨灘、淨山、老人院、育幼院…等)。
四、注意事項
(1) 高中部學生入學時發給「服務學習紀錄卡」1張，供學生記錄服務學習時數認證使用。如有遺失、毀損需至總務處購買，但原登錄之紀錄需再自行請導師認證及用印。 
(2) 高中部學生參加校內、外服務學習活動，應留存成果照片、主辧單位開立之服務學習證明、積極撰寫參與服務學習心得及反思以完成完整之學習歷程檔案。
(3) 高中部學生於學期初註冊時將護照本交由各班導師檢視、查驗並核章或簽名，導師得要求學生出示電子或書面證書以資證明。
五、獎勵及輔導 
(1) 依學生參與之表現，由導師依獎懲辧法提報，擇優表揚。 
(2) 高中部每學期未達8小時者，由各處室及導師對該學生加強輔導。 
六、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